
办理辖区内共同所有人姓名变更登记
工作流程图

申请人提交申请资料

登记审核岗（受理岗）：符合规定的，录入登记信息，向机动
车所有人出具受理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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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审核岗（制证岗）：1、核对资料是否齐全 2、受理岗是否

签名 3、签注登记证书、打印行驶证；制作行驶证交发证岗，

资料交档案管理岗归档。

登记审核岗（发证岗）：核对牌证后发证。

1、《机动车变更登记/备案申请表》2、变更前和变更后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（内容详见附则；需审核原件，收存
复印件【二代身份证需正反复印】）3、登记证书 4、行驶证 5、机动车为共同所有的公证证明或者证明夫妻关系的
《居民户口簿》或者《结婚证》（原件和复印件）。

  

档案管理岗（归档岗）：1、核对资料是否齐全 2、核对录入信
息是否准确 3、打印资料清单并装订。


